
                                                               

 

致：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8）陕海意字第[             ]号 
 

受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陕西海

普睿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

次大会”）进行法律见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以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会议通知发出之后，董事会未

对通知中列明的议程进行修改；本次大会已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如期召开。本所

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 

 

 



                                                               

二、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 代表

股份【218，931，9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28】%。上述股东均持有相

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并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72】人，代表股份【28，713，3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8】%。 

3、通过现场及网络方式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7】

人，代表股份【247，645，2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57】%(其中，参加

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 【172】人，代表股份【28，713，34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28】%)。参会股东均为截止 2018 年 1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4、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大会。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资格。 

 

三、本次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没有修改列入会

议议程的提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4:30 时开始，16:30 时

结束。 

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刘腾先生主持，参加本次大会现场表决的股

东及代理人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票经三名监票人（其中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一名）负责清点，并由监票

人代表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 



                                                               

2、本次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30 日（下午）15:00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下

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会议监票人对本次大会现场表决结果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了合并统

计，并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五、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 

议案一：《关于增补岳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100，332，279】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1】%，

反对票【92，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弃权

票【147，200，571】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5】%（其

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票【27，814，353】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反对票【92，4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弃权票【806，588】股，占出席本

次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 

上述议案未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议案二：《关于增补徐景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172，142，224】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1】%，

反对票【3，049，500】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

弃权票【72，453，526】股，占出席本次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票【25，643，541】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反对票【3，049，500】股，占出席

本次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弃权票【20，300】股，

占出席本次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二分之一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会议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致书。 

 

 

 

 

 

 

 

 

 

 

 

 

 






